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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资源保护和

规范其产品入药管理的通知 

 
(林护发[2007]2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卫生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

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

局： 

  赛加羚羊、穿山甲、蛇类均是生态、经济、科研价值极高的陆生野生动物，其产品是许多传统中

医临床用药的重要原料来源。为保护好上述物种资源，兼顾我国传统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在各级政

府的指导和关心下，各级林业、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和中医药管理等部门在控制资源消

耗、研究人工繁育技术、规范经营利用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由于资源繁育利用激励机制不健全、资源合理配置措施不到位等诸多原因，上述物种人工繁

育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突破，其原料只能依赖现有库存或从野外、境外获得。据全国野生动物资源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穿山甲资源急剧下降到濒危状况；蛇类资源总量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1／10，并由

此在局部地区引发生态问题。此外，赛加羚羊角库存量严重不足，使我国传统中医药正面临着资源危

机，并且走私赛加羚羊角入境的案件时有发生，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还通过了有关赛加羚羊保护决议，要求加强管理、严格执法。 

  针对上述情况，为正确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关系，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和中医药事业的

协调发展，维护我国总体利益，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对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指国家保护的或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的蛇类，下同)及其产品实行标识管理试点，进一步加强

资源保护和规范其产品入药管理。现将有关具体措施通知如下： 

  一、停止野外猎捕活动，促进野外资源恢复与增长 

  根据上述物种资源总量急剧下降的现状，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须停止核发赛

加羚羊、穿山甲和稀有蛇类特许猎捕证或狩猎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或保障人身安全等特殊原

因，各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经核实其目的和资源状况，按国家规定批准猎捕的赛加羚羊、穿山甲、

稀有蛇类，不得直接转用于其他目的的经营利用活动。 

  二、建立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参与野外资源恢复和人工繁殖活动 

  大力恢复野外资源，突破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人工驯养繁殖技术，实现商业性规模化养

殖，是解决相关产业原料来源的根本措施。各地要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研究建立“谁投入，谁受

益”的激励机制，引导、鼓励资源利用企业，积极参与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野外种群恢复和

人工繁育活动，突破技术难题。对驯养繁殖技术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报国家林业局组织科学论证

通过后，可以开展试点予以推广，国家林业局将在加工利用、出售繁殖所获的上述物种原材料或产品

方面，予以扶持。 



  三、核查原材料库存情况，进行登记造册、标准化封装和定点保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在近期内，要尽快核实本区域有关单位库存的赛加羚羊角、

穿山甲片和稀有蛇类原材料，将核查结果报送国家林业局，并委托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抽

查和标准化封装，对保管点、责任人、数量及封装编号逐一登记造册，确保上述原材料的严格监管。 

  四、明确限定原材料使用范围，宏观控制资源消耗总量 

  为确保对资源消耗总量的宏观控制，今后所有赛加羚羊、穿山甲原材料仅限用于定点医院临床使

用和中成药生产，并不得在定点医院外以零售方式公开出售；稀有蛇类原材料除重点保障医院临床使

用和中成药生产外，可适量用于其它重点产品的生产和利用。按照上述要求，需要临床使用赛加羚

羊、穿山甲、稀有蛇类各类原材料的定点医院，由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非定点医院自

2008年3月1曰起须一律停止临床使用上述原材料的活动；因中成药生产需要利用赛加羚羊角、穿山甲

片和稀有蛇类原材料的，必须是已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相应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企业；其

他需要利用稀有蛇类原材料的，须根据资源状况严格控制。上述各类原材料年度消耗控制量，由国家

林业局组织科学论证后下达。 

  五、严格原材料购销及利用管理，规范流通秩序 

  为防止非法来源的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各类原材料混入合法流通渠道，核实后标准化封

装、登记在册的上述原材料，只能销售给中成药生产企业、定点医院和含稀有蛇类成分产品的生产企

业，并只能用于生产经批准的中成药、产品或在定点医院临床使用。上述企业、定点医院需要购买原

材料或利用库存原材料从事相关生产活动或临床使用时，应说明原材料来源、投料生产或使用计划，

附具有关材料，按国家规定向林业部门申请行政许可，获批准后方可实施。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实

施上述行政许可事项时，须严格执行国家林业局下达的各类原材料年度消耗控制量，不得超量许可。 

  六、统一实行专用标识制度 

  自2008年1月1日起，对含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和稀有蛇类原材料的成药和产品，开始实行标识

管理试点；至2008年3月1日起，所有含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和稀有蛇类原材料的成药和产品，须在

其最小销售单位包装上加载“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后方可进入流通。有关企业具体

使用专用标识的数量，根据其按法定程序获得行政许可的生产数量核算，由国家林业局委托全国野生

动植物研究发展中心具体安排。加载有专用标识的上述成药或产品，其销售、运输可不再办理相关证

明。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未依法获得行政许可的，不得利用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和稀有蛇类原

材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加载专用标识的产品也不得进入流通。对已经生产库存的，各生产、经营

单位须尽快向所在地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经核实和依法履行法定行政许可手续后，参照

上述程序一次性安排专用标识。加载专用标识后的上述产品可继续流通，直至销售完毕。 

  七、提高认识，相互配合，加强宣传，严格执法，确保各项保护管理措施顺利实施 

  加强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保护管理，规范其产品生产流通，是根据资源现状，为维护中

医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而采取的综合性管理措施，各级林业、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中医药管理部门要予以高度重视，要主动向政府领导报告，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相关企业等单位，并

在本部门内指定专门负责领导，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加强部门间沟通和配合，形成合力，特别是对

重大问题，要集体研究，争取问题及时得到解决；要加强宣传，争取有关企业和全社会的理解和支

持，特别是要告知有关企业等单位，未经行政许可擅自利用濒危物种资源或经营未加载专用标识的相

应产品属触犯法律的行为；要切实加大执法力度，适时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查处违法经营

利用、走私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和稀有蛇类原材料的行为，遏制破坏资源的势头，确保上述保护管

理措施的顺利实施。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国家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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